
                    丽珠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B股配股说明书 

 

    主承销商:君安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国际财务顾问:中国光大证券(香港)有限公司 

    分销商:光大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上市证券交易所: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简称:粤丽珠 B 

    股票代码:2513 

    公司名称:丽珠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配售股票类型:境内上市外资股(B股) 

    每股面值:1.00元人民币 

    配售比例:每 10股配售 3股 

    配售股份总量:1919.94 万股 

    配售价格:人民币 4.70元/股,折合港币 4.39元/股 

    公司注册地:广东省珠海市拱北桂花北路 

    B股配股权证数量:1919.94万股 

    B股配股权证简称:丽珠 B 权 

    B股配股权证代码:2998 

 

    本公司全体董事保证本配股说明书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政府及国家证券管理部门对

本次配股所作出的任何决定,均不表明其对发行人所配售的股票的价值或者投资人的收益作

出实质性判断或者保证,任何与此相反的声明均属虚假不实陈述。 

    本次 B股配股是本公司 1996年度实施配股行为的一部分,A股配股已于 1997年 4月实施

完毕,本次 B 股配股将与 A股配股同比例、同价格配售。     

 

    一、绪言 

    本配股说明书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股票发行与交易管理暂行条例》、《国务

院关于股份有限公司境内上市外资股的规定》、《关于 1996年上市公司配股工作的通知》、《公

开发行股票公司信息披露的内容和格式准则(第四号)》等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文件编写。

经丽珠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1996 年 7 月 26 日第二届三次董事会会议通

过,1996 年 9 月 6 日 1996 年度临时股东大会作出决议,通过本公司本次配股(含 A、B 股)方

案。其中 A 股配股已于 1997 年 4 月实施完毕,根据本次配股分阶段进行的原则,现对 B 股实

施配股。B股配股方案已经广东省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粤证监函[1997]104号文同意,并经中

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国字[1997]3号文批准。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成员确信本说明书不存在任何重大遗漏或者误导,并对其内容的真实

性、准确性、完整性负个别和连带的责任。 

    本次配售的股票是根据本说明书所载明的资料申请发行。除本公司董事会和主承销商外,

没有委托或授权任何其他人提供未在说明书中列载的信息和对本说明书作任何解释或者说明。 

    二、配售发行的有关机构 

    1.股票上市交易所:深圳证券交易所 

    法定代表人:庄心一 

    注册地址:深圳市福田区红荔西路上步工业区 203栋 

    电话:(0755)3203494 

    传真:(0755)3203517 



    2.发行人:丽珠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徐孝先 

    注册地址:广东省珠海市拱北桂花北路 

    联系人:王武平  陈滢 

    电话:(0756)8886713 

    传真:(0756)8886002 

    3.配股主承销商:君安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张国庆 

    注册地址:深圳市春风路 5号 

    联系人:黄薇、于吉鑫 

    电话:(0755)2175560 

    传真:(0755)2296188 

    4.配股国际财务顾问:中国光大证券(香港)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香港金钟道 89号力宝中心力宝大厦 801室 

    联系人:陈晓明、侯良智、傅勇 

    电话:(852)25301128 

    传真:(852)25371071 

    5.配股分销商:光大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刘纪元 

    注册地址:中国北京复兴门外大街 6号光大大厦 18层 

    联系地址:深圳市振兴路 6号建艺大厦 19楼 

    联系人:陈晓明、侯良智、傅勇 

    电话:(0755)3228873 

    传真:(0755)3228946 

    6.股份登记机构:深圳证券登记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黄铁军 

    注册地址:深圳市红岭中路 25号 

    电话:(0755)5567898 

    传真:(0755)5571127 

    7.本公司法律顾问:信达律师事务所 

    注册地址:深圳市人民南路国际贸易中心大厦 43层 

    经办律师:郑伟鹤、刘凤良 

    电话:(0755)2200300 

    传真:(0755)2250442 

    8.承销商法律顾问:郭叶律师行 

    注册地址:香港中环置地广场告罗士打大厦 37楼 

    经办律师:李伟斌、张瑞仪 

    电话:(852)25231000 

    传真:9852)25304300 

    9.境内会计师事务所:广州会计师事务所 

    法定代表人:池家骥 

    注册地址:广州环市东路 322号 3楼 

    经办注册会计师:  

    电话:(020)83813747 



    传真:(020)83800977 

    10.境外会计师事务所:香港德勤会计师行 

    注册地址:香港中环干诺道中 111号永安中心 22楼 

    联系人:彭卫恒 

    电话:(852)25450303 

    传真:(852)25424225 

    11.收款银行:标准渣打(麦加利)银行 

    香港地址:香港中环德辅道中 4至 4A渣打银行大厦 9楼 

    深圳地址:深圳嘉宾路海燕大厦 4楼 

    联系人:张伟华、黄国超 

    电话:(852)28203620   (0755)2294667 

    传真:(852)25215847   (0755)2230571 

    三、本次配售方案 

    1.配售股票类型:境内上市外资股(B股) 

    每股面值:1.00元人民币 

    配售数量:19199400股 

    配售价格:每股人民币 4.70元,折合港元 4.39元。 

    2.配股比例:以每 10股配 3股的比例对 1997年 7月 16日收市后在深圳证券登记有限公

司登记在册的粤丽珠 B 股股东配售新股。 

    3.预计募集资金总额和发行费用: 

    若本次配售股份全部募足,预计可募集资金经人民币 9023.718 万元,扣除本次发行费用

后,预计实际可得配股款约人民币 8300万元。 

    4.配股时间安排: 

    除权前最后交易日:1997年 7 月 11日 

    除权基准日:1997 年 7月 14日 

    股权登记日:1997 年 7月 16日 

    5.配售前及预计本次 B股配股后股权结构变化:      单位:股 

               1996 年度配股前  A股配股后  B股配股增加  配股后 

                              (B股配股前) 

一.尚未流通股份 

1.发起人股 

外资股            15200000      15200000        0     15200000 

法人股            48640000      54752000        0     54752000 

2.法人股转配股        5900          7670        0         7670 

二.流通股份 

1.A股             71578507      93052059        0     93052059 

其中:内部职工股     120000        156000        0       156000 

2.B股             63998000      63998000 19199400     83197400 

股份总数         199422407     227009729 19199400    246209129 

    四、B股配售股票的认购方法 

    1.配股权证:本次 B股配股采用配股权证进行配售。 

    2.配股权证派发对象:本次 B 股配股权证之派发对象为 1997 年 7 月 16 日下午收市在深

圳登记有限公司登记之本公司境内上市外资股之合资格股东(指于股权登记日登记在册的 B

股持有人)及持不合规帐户股东(指于股权登记日登记在册的 B股持有人中不符合《国务院关



于股份有限公司境内上市外资股的规定》第四条规定的投资者)。但非合资格股东(指于股权

登记日名列本公司股东名册之 B股持有人而登记地址在美国或其属土或领土或其司法地区、

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加坡及日本者)除外。 

    3.配股权证简称:"丽珠 B权" 

    4.配股权证代码:"2998" 

    5.配股权证派发方式:由深圳证券登记有限公司于 1997 年 7 月 17 日将本次 B 股配股权

证按每 10股派发 3个权证(每一个权证享有 1股配股)的比例直接派发到股东之股票帐户。 

    6.配股权证交易:本次 B股配股权证在深圳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 

    7.配股权证交易起止日期:1997年 7月 21日至 1997年 7月 25日。配股权证买卖手续及

费用与 B股买卖相同。 

    本公司本次 B股配股文件并未根据中国或香港地区以外之任何司法地区之适用法例办理

注册手续。非合资格股东(除非在有关地区股东合法接纳其权利或申请额外配股且该项申请

已获豁免遵守有关证券法例或其它法例)不能参加本次配股。非合资格股东之配股权由承销

商在市场上代理卖出,所得款项在扣除出售费用后之净额,将以港元按非合资格股东的配股权

比例分派给该等股东,惟不足 100港元之款项将拨回本公司所有。 

    持不合规帐户股东不能参加本次配股,只可以在珠时间内在市场上将其配股权卖出,并获

得卖出其相应配股权所得的收益,但不得再行买入。 

    8.超额配股权益分配: 

    合资格股东可要求超额配股。买入权证者可享受配股权,不可要求超额配股。合资格股东

要求的超额配股部分,将根据承销协议按原则分配。 

    9.配股资料索取: 

    配股权证持有者可于 1997 年 7 月 21 日至 1997 年 8 月 6 日到收款银行或承销商处索取

本次 B股配股资料。 

    10.配股缴款起止日期: 

    1997 年 7 月 21 日至 1997 年 8 月 6 日止,在配股权证交易人卖出权证者视为放弃本次配

股认购权。配股权证持有者逾期未认购、亦未卖出权证视为自动放弃配股认购权。逾期不缴

款者视为自动放弃认购权。 

    11.缴款办法: 

    经深圳证券登记有限公司获准认购的合资格股东,须于 1997年 8月 6日下午 3时前将该

配股认购款划入指定收款银行帐户,并将填妥的配售通知书递交收款银行。 

    12.指定收款银行:标准渣打(麦加利)银行 

    13.对逾期未被认购股份的处理办法: 

    逾期未被认购的股份,由承销商包销。 

    五、获配股票交易及权益 

    1.本次配股可流通股份上市日期将于本次配股结束再刊登股本变动公告之后由交易所另

行公告。 

    2.配股认购产生的不足 1股的零股,按深圳证券交易所惯例办理。 

    3.本次 B 股配股将在各方面与现有已发行 B 股享有同等权益,将有权获取本公司一切股

息及分派。 

    六、募集资金用途 

    本公司 1996年 A、B股配股资金将主要用于以下项目: 

    1.进行"双加"工程项目投资 

    本公司综合制剂车间技术改造等项目已纳入国家的"双加工程"项目,总投资为 1.3亿元。

根据项目进展及资金配套情况,现需要以配股方式筹集懊和于建设符合 GMP 要求的占地约



2000万平方米的全封闭生产厂房,进行片剂、硬胶囊、粉针等多个品种、多种剂型药品生产。

该项目投产后将会产生较好的社会和经济效益。 

    2.微生态制剂车间的技术改造 

    为了顺应微生态制剂市场的迅猛发展,公司将在原保健品厂的基础上进行技术改造,以扩

大"丽珠肠乐胶囊"、"丽珠双奇片"等微生态制剂的生产规模。该技改项目总投资约人民币 900

万元。 

    3.中药厂栓剂车间技术改造 

    在国家科委及省科委等政府部门的政策扶持和大力资助下,丽珠集团将建成国家级的中

医药现代化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以加快公司中医药科研及生产、栓剂车间的建立或增加公司

新剂型的生产,并可保证中药三类新药"前列栓"的顺利投产。该项目总投资约人民币 500 万

元。 

    4.与湖北医工所联营兴建丽珠集团湖北科益药业有限公司 

    湖北科益制药厂是湖北医工所附属药厂,现有阿莫不各韦和特蛎那丁等原料及制剂,"更

昔洛韦"、"赖氨酸茶碱"、"甲磺酸培氟沙星"等新产品已取得或即将取得生产批文。本公司投

资科益药厂约人民币 1500 万元,占其股份 55%,成立丽珠集团湖北科益药业有限公司,归属丽

集团管理。 

    5.建立新的营销体系 

    为了更好地开发市场,加强管理,公司确定建立新的营销体系,拟在广州、上海、北京、武

汉筹建四个分公司,分别辐射华南、华东和东北及中南和西北,总投资约人民币 2800万元。新

的营销体系建立以后,公司的营销网络钭得以规范化管理,自产重点产品的销售力度得以加强。 

    6.开发生物材料备注灌流器 

    血液净化疗法是血液透析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临床治疗方法,可以通过血液灌流器达到清

除血液内毒物等目的,该项目产品为一次性血液灌流器,投产后将有较广阔的市场前景,总投

资约人民币 450万元。 

    7.控股清远新北江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清远新北江制药股份有限公司是 1989年成立的以生产发酵产品为主的股份制企业,该公

司以抗生素原料为主导,开发专用产品及其他原料药,由于原料药是我国制药业的强项,在囝

示市场上有较强的竞争力。本公司追加投资约人民币 2400万元,将占该公司总股本的 60.03%,

本公司将控股该公司并派人参与其经营管理,合并该公司销售、利润,使之成为一个新的经济

增长点。 

    8.补充流动资金 

    七、风险因素及对策 

    (一)风险: 

    1.市场风险 

    国内医药市场上目前正面临来自国际和国内的市场竞争。我国医药工业整体水平在国际

市场上竞争能力较低,人口众多的中国是欧美制药企业竞相逐鹿之地,尤其国外大医药公司进

一步进驻中国市场,使本公司产品面临着严峻的挑战。同时,国内医药也有众多的医药企业竞

相争夺市场份额,使本公司经营带有一定风险。 

    2.政策风险 

    医药行业受国家国民医疗保健政策变动的影响,更受国家经济状况以及进口关税调整的

影响,本公司经济状况将可能会因此有所变化。 

    3.技术及产品开发风险 

    医药行业是一高附加值、高回报的行业,为追求高的技术含量及开拓市场的需要,公司要

在医药技术,产品开发等方面不断投入,由此带来相关的技术及产品开发风险。 



    (二)对策: 

    针对上述风险因素,本公司拟采取以下对策: 

    1.面对严峻的市场竞争,本公司将加强产品开发和市场推广力度,调整品种结构,适应市

场变化,继续贯彻"以质取胜"的方针,在稳定现有生产经营基础上,通过合资、参股、收购等化

运作方式,加强企业的专业化经营和规模化经营,加快企业化济增长方式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

变。 

    2.为尽量夫避政策风险,本公司立足于的长远发展,挖掘企业潜力,降低成本,完善基础管

理,争取使各项经济指标在国内名列前茅,生产、销售、科研开发等方面争取成为排头兵,以使

政策风险减少到最低限度。 

    3.本公司一向注重科研开发与科学管理,在技术开发方面拥有一定的资源优势,公司正筹

建成为由国家科委、省科委、丽珠集团三方组成的"国家中医药现代化工程技术中心",公司不

断推出的新产品有的已获得国家级科技进步奖,公司将长期推动科研与技术开发工作,为本公

司产业高起点发展创造条件。 

    八、咨询办法 

    1.对本配股说明书有疑问者,请垂询本公司或本次配股主承销商。 

    2.本次配股认购者,凭配股权证缴款后,在托管证券商处打印股票存折。若未获确认,请

在托管证券商处查询。 

    九、附录 

    (一)1996年度临时股东大会关于配股的决议(摘要) 

    1.配股比例:以 1995年末总股本 19942.2407万股为基数,每 10股配 3股。 

    2.配股价格:不低于净资产(公司 1996 年 6 月 30 日每股净为 3.51 元人民币),不高于 5

元人民币。 

    3.配股所募资金用途: 

    (1)建立全国各主要地区营销分公司; 

    (2)原有厂房、设备更新改造及双加工程项目投资; 

    (3)用于股东大会通过的控股投资; 

    (4)补充流动资金。 

    4.授权董事会全权处理本次配股有关事宜 

    (二)刊登本公司最近年度报告的报刊名称及日期: 

    本公司 1996 年度报告摘要刊登于 1997 年 4 月 28 日的《证券时报》、《南华早报》(英

文)、《文汇报》(中文)上。 

    (三)刊登本公司关于配股的董事会决议公告和股东大会决议公告报刊及日期: 

    本公司第二届第三次董事会决议公告刊登于 1996年 7月 27日的《证券时报》、《南华早

报》(英文)、《信报》(英文)、《珠海特区报》上,本公司 1996年度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刊

登于 1996年 9月 7日的《证券时报》、《南华早报》(英文)、《信报》(中文)、《珠海特区报》。 

    (四)公司章程修改内容简述 

    本公司第七次股东大会授权公司管理层根据本次配股的完成情况修改公司章程的有关条

款。 

    十、备查文件 

    1.本公司章程正本 

    2.本次配股前本公司最近股份变动报告及 A股配股后股份变动报告 

    3.本公司 1996年年度报告正本 

    4.1996年度 A股配股说明书 

    5.本公司 1996年年度审计报告正本 



    6.本公司 1996年度配股承销协议书(A、B股) 

    7.本次配股的法律意见书及补充法律意见书 

    8.广东处监督管理委员会对本公司 1996年度 B股配股的批复文件 

    9.中国证监会对本公司 1996年度 B股配股的复审意见书 

 

                                      丽珠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徐孝先 

                                            1997年 6月 27日 


